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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便利的服务。与此同时，A公司可以集中精力和资源在
核心业务上，专注于生产、研发以及销售渠道的构建。为

了在外包过程中取得可观的收益，A公司必须做到以下四
点：第一，与提供物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保持积极良

好的合作关系；第二，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对供应商进

行一定绩效考核，并计算企业以往在与该供应商承运物

流业务中获取的收益；第三，明确提出A公司的服务要求，
并且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共同制定操作指引；第四，积极建

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最好是能与其时刻保持联系，提前解

决潜在问题。

3. 建立现代信息系统。为了与上游企业或者下游企
业进行信息的共享，A公司必须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一旦构建成功，供应商就可以及时了解到企业

的原材料需求计划，以合理的安排原材料的生产和运

送。A公司也可以对客户的订单信息进行共享，以提高效
率并合理安排生产。从而大大缩减对客户需求的反应时

间，保证物品的有序高效的流转，有利于A公司加强对成

本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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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营改增”企业提供境外应税服务的纳税筹划思路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企业

可以通过转换出口身份、经营方式、服务来源方式等途径，来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税收筹划方案，以取得最佳的

税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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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行业的发展，优化对外贸易结

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3年 12月 12日发布了
《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并以附件 4《应税服务适用
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的形式，明确了“营改

增”企业提供出口应税服务适用零税率的范围和退免税

办法，从而为服务出口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了依据。

一、出口主体身份转换的纳税筹划

根据财税［2013］106号文件附件 1《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营改增企业纳税人分为一般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两者的划分主要以年应税服

务销售额和会计核算是否健全为依据，凡是应税服务年

销售额大于或等于500万元，或者会计核算健全的纳税人

为一般纳税人，其他为小规模纳税人。

按照财税［2013］106号附件 4的相关规定，两类不同
身份的纳税人在应税服务出口时适用的税收政策是不同

的。附件 4第四条明确规定：境内单位提供适用增值税零
税率的应税服务，如果属于适用简易征收办法的（也即属

于小规模纳税人），实行免征增值税办法；如果属于一般

计税方法的（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实行免抵退税办

法。由此可见，不同的出口主体身份，其适用的税收政策

是不同的，这就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

例1：苏州明光是一家从事移动终端显示技术的研发
与设计公司，已取得“营改增”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公司

下设明星与明晨两家独立核算的研发子公司，主要承接

国外市场的显示技术研发服务。2014年，明星公司承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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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发服务，共取得收入300万元（不含税，下同），耗费与
研发有关的材料、设备等合计 10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
可抵扣税额共计17万元；明晨公司，取得海外研发服务收
入 250万元，材料、设备消耗约为 80万元，可抵扣增值税
额合计13.6万元。由于未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两家子公
司均未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公司适用的增值税率

为6%）。
方案 1：维持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则两家子公司出口

应税服务，适用免征增值税办法。

应税服务出口退税额=0
营业利润合计 =［300-（100 + 17）］+［250-（80 +

13.6）］=339.4（万元）
方案 2：两家子公司合并，由于销售额550万元（300+

250）达到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可申请一般纳税人认定
资格，享受增值税免抵退税政策，则：

免抵退税额=（300+250）×6%=33（万元）
应纳税额=0-（17+13.6）=-30.6（万元）
由于留抵税额小于免抵退税额，可得：

应退税额=30.6（万元）
免抵税额=33-30.6=2.4（万元）
营业利润合计=（300+250）-（100+80）=370（万元）
从上例可见，两家子公司合并，由小规模纳税人转换

为一般纳税人后，除可获得30.6万元的退税款外，营业利
润还增加 30.6万元（370-339.4）。显然，对该公司而言，选
择方案2，实现出口主体身份转换，对企业经营更为有利。
二、出口经营方式转换的纳税筹划

在财税［2013］106号附件 4中，国际运输服务适用增
值税零税率政策，但不同经营方式适用的退免税政策存

在差异。以承租方为国内客户为例，附件4第三条规定：运
输单位将自己的交通工具出租，用于提供程租服务，并从

事国际运输服务的，可按规定申请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

策；若提供的是期租或湿租服务，由承租方提供国际运输

的，需由承租方申请适用零税率，出租方则按一般计税办

法征税。

由上述规定可知，运输企业通过租赁的方式提供国

际运输服务，在服务性质、免退税政策上存在差异，纳税

人应通过应纳税额计算、税后收益比较，来选择对自身最

为有利的经营方式，以实现税负最轻或税后收益最大化

的目的。

例 2：上海振兴远洋运输公司，主要从事欧美航线货
柜运输业务，已取得一般纳税人认定资格。2014年11月，
国内某海运企业因业务需要，欲租赁振兴公司货轮从事

某固定航线近洋运输业务，租赁期内（1个月）需完成 3次
航运任务，每次运费为 100万元，共计 300万元。如选择按
期租赁，则租期为 30天，日租金 10万元。承租期内，预计
发生增值税抵扣税额20万元。

方案 1：振兴公司选择提供程租服务，则所提供近洋
运输业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免抵退税额=300×11%=33（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0-20=-20（万元）
应退增值税额=20（万元）
期末免抵税额=33-20=13（万元）
税额合计=0
方案 2：振兴公司选择提供期租服务，则该业务属于

国内服务，不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当期应纳增值税=300×11%-20=13（万元）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3×（7%+3%）=1.3（万元）
税额合计=13+1.3=14.3（万元）
从上例来看，在收入额相同的情况下，方案1比方案2

税负少 14.3万元，对企业来说更为有利。因此，国内运输
企业在提供国际运输服务时，应对不同经营方式下的纳

税负担进行测算、比较，以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方案。

三、服务外购与自制的成本差异纳税筹划

财税［2013］106号附件 4第四条明确规定：外贸企业
外购研发或设计服务出口，实行免退税办法；自行开发研

发或设计服务出口，视同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因

此，外贸企业在从事相关业务时，可通过自制与外购税负

成本的比较，来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纳税筹划方案。

例 3：苏州明远是一家从事广告设计、创意策划服务
的外贸企业。2014年 11月与国外某客户签订总额 500万
元的广告设计合同。若委托国内广告公司设计，则需支付

318万元（含税，下同）设计费用；若自行设计，预计发生总
费用支出 310万元（材料消耗40万元，增值税发票进项税
额 6.8万元，人工及其他设计费用 263.2万元）。已知广告
设计退税率为6%。

方案 1：委托国内广告公司设计，则该业务属于外购
广告设计业务，适用免退税办法。

增值税退税额=318÷（1+6%）×6%=18（万元）
服务采购成本=318-18=300（万元）
方案 2：自行从事广告业务设计，则适用服务出口零

税率政策，执行免抵退税办法。

免抵退税额=500×6%=30（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0-6.8=-6.8（万元）
增值税退税额=6.8（万元）
广告设计成本=310-6.8=303.2（万元）
在本例中，尽管自行设计的总费用支出要小于外购

设计成本，但综合退税额及税后成本考虑，采用外购服务

方式可比自行设计减少成本支出3.2万元（303.2-300），因
此，该外贸公司选择方案1对自身经营更为有利。

四、收入核算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

目前我国应税服务出口和货物出口适用的税收法规

是不一样的。应税服务出口，依据财税［2013］106号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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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执行，而货物出口则主要依据《出口货物退（免）

税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退（免）税规定进行管理，二者在

退免税范围、免抵退税额计算依据、出口退税率等方面都

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营改增”企业在同时涉及服务与货物出口的

情况下，应比较收入不同核算方式对当期出口退税额、税

收负担及收益的影响，以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方案。

例4：苏州辰星是一家以从事医疗器械研发与生产为
主的科技型企业，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2014年，
接受国外客户委托从事某医疗器械研发与产品生产出口

业务。共取得研发收入 500万元，与研发有关的实验耗材
支出 200万元，取得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34万元；
医疗器械出口取得收入 1 000万元，生产所耗原材料 500
万元，取得可抵扣进项税额发票85万元（研发服务税率为
6%，产品出口退税率为15%，国内征收率为17%）。
方案1：星辰公司将研发收入与产品出口收入合并核

算，并与对方签订单一产品出口合同，则该业务应作为

货物出口，适用《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及其他出

口退税有关规定。

免抵退税额=（1 000+500）×15%=225（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0-［34+85-（1 000+500）×（17%-

15%）］=-89（万元）
所以，应退税额89万元，其中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

扣税额30万元，计入成本。
税后收益=（1 000+500）-（200+500）-30=770（万元）
方案 2：星辰公司将研发与产品出口业务分离，单独

签订合同，分别核算收入。

研发业务：免抵退税额=500×6%=30（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0-34=-34（万元）
研发业务应退税额=30（万元）
下期留抵税额=34-30=4（万元）
产品出口业务：免抵退税额=1 000×15%=150（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0-［85-1 000×（17%-15%）］=-65（万

元）

应退税额=65（万元），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20万元，计入成本。
退税额合计=30+65=95（万元）
税后收益=（1 000+500）-（200+500）-20=780（万元）
从本例来看，方案 2比方案 1多获得退税 6万元（95-

89），同时税后收益也增加 10万元（780-770），由此可见，
对于星辰公司而言，对收入分别核算或者将研发业务独

立出来，将获得更大的纳税筹划收益。

五、进项税额核算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

从出口服务适用的税收政策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另一类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适用

零税率服务可以申请办理免抵退税，而免税服务在出口

环节不征税，但对所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需做转出处

理，并计入成本，以防止企业重复享受税收优惠。一般来

说，对于同时涉及两类服务的出口企业，需分别核算进项

税额，以保证退免税额的准确性。如企业不能分别核算进

项税额，则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中的公式来确定不能抵扣的进项

税额。因此，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不同核算方式，也会对服

务出口企业的税负及营业利润产生影响。

例5：苏州华威公司是一家从事显像技术的研发和咨
询公司，已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2014年 10
月，公司取得技术研发服务收入（境外）300万元，技术咨
询（境外）收入200万元，另取得与研发和技术咨询相关的
材料、设备耗费等增值税发票，进项税额合计 20万元。已
知当期设备材料耗费80%用于技术研发，另20%用于技术
咨询测试，公司适用增值税税率6%。
方案1：分别核算研发与技术咨询服务的进项税额。
研发服务：免抵退税额=300×6%=18（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0-20×80%=-16（万元）
应退增值税额=16（万元）
当期免抵税额=18-16=2（万元）
技术咨询服务：适用免税政策，材料、设备耗费产生

的进项税额需转出，计入成本。

转入成本进项税额=20×20%=4（万元）
方案2：公司未分别核算不同业务进项税额。
研发服务：免抵退税额=300×6%=18（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0-20×［300÷（300+200）］=-12（万

元）

应退增值税额=12（万元）
当期免抵税额=18-12=6（万元）
技术咨询服务：适用免税政策。

进项税额转入成本=20×［200÷（300+200）］=8（万元）
从本例来看，方案1比方案2多退税4万元，营业成本

少4万元。因此，从税负及税后收益等方面考虑，分别核算
不同服务进项税额对公司更为有利。

“营改增”企业在向境外提供应税服务时，出口身份、

经营方式、服务来源途径、收入核算方式等因素，会对企

业的税收负担及经营收益产生影响。为此，企业可结合自

身经营实际，从以上几个思路出发，选择对自身经营最为

有利的方案，以取得最佳的纳税筹划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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